
学法律的人， 大多

对 《九人》 如雷贯耳。

最近， 《九人》 的姐妹

篇 《誓言》 出版了。 作

者依旧是杰弗里·图宾。

可想而知， 《誓言》 一

经出版， 就收获了无数好评。

在报道美国法方面， 图宾被誉为最有

天赋的记者之一。 图宾出身于记者世家，

获哈佛大学法学院法律博士学位， 长期供

职于 《纽约客》 杂志。 他深谙美国政治和

法律界的 “圈内” 规则， 能用平实易懂的

语言向大众解释复杂的法律问题。

美国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 其

实就浓缩在总统就职宣誓的那场仪式之

中 。 《誓言》 生动讲述了大量戏剧性故

事， 读者从中足以了解华盛顿政治运作的

法律框架， 甚至由此管窥， 进而理解美国

当前社会政治生活中那些变化， 究竟是从

何处来， 又会向何处去。 此书从媒体人和

法律人的双重视角来观察美国司法场域，

以高超的讲故事技艺来刻画包括奥巴马医

保案在内的若干重要宪法判例， 并穿插以

大法官们的轶事。 某种意义上， 本书告诉

我们， 塑造美国法和政府高层决策的是那

些有趣的人际关系、 人们的个性和他们所

关注的议题。 至于 《誓言》 到底有多好

看， 详见本期 “非常阅读”。 王睿卿

《九人》姐妹篇

有多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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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让 15%股权给“小三”
法院：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生意不好不付租金

法院判决应当要付

近日， 湖南省华容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案件， 依法判决被告付某向原告某置业公司支付自

2018 年 12 月 18 日起至 2019 年 6 月 18 日止的商铺租金

17850 元， 并按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自 2019 年 6 月 19

日起至付某交还租赁商铺之日止的商铺占用费。

经法院审理查明， 付某与某置业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18日签订 《商铺租赁合同》， 由付某承租该置业公司的商铺

2 年用于经营小吃店， 此后付某未按约定支付自 2018 年 12

月 18 日起之后的租金。 付某辩称由于某置业公司曾承诺付

某所租铺面位于商场一楼， 系百货兼超市入口， 二楼系大型

超市， 三楼系电影院等， 但被告付某经营的小吃店开业数

月， 一楼多为毛坯， 二楼超市倒闭， 三楼电影院未开张， 致

使付某店铺没有客流、 经营血本无归， 是该置业公司未遵守

承诺在先。

法院审理后认为， 付某称某置业公司承诺的配套设施没

有到位， 例如电影院未开业， 致使被告商铺客流量不足， 但

付某并未举证证实某置业公司对商铺的配套设施作出了承

诺， 合同中亦未约定配套设施的兑现系某置业公司方义务或

系付某履行合同的前提条件； 相反， 合同写明付某完全愿意

享受经营成果的同时并承担经营投资的所有风险。 付某与某

置业公司签订的 《商铺租赁合同》 合法有效， 付某未按约支

付商铺租金， 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遂依法作出上述判

决。 王睿卿 整理

中介公司群租赶租户

租金违约金被判退还

中介公司将房屋打隔断群租， 后提前清退租户张先

生， 张先生诉至法院， 要求中介公司返还租金、 押金、 管

理费并支付违约金。 日前，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结了

此案。 法院一审判决中介公司返还租金、 押金、 管理费，

并支付部分违约金。

张先生诉称， 自 2017 年 12 月 30 日起， 其从中介公

司处租住了涉案房屋。 2018 年 9 月 8 日从房屋合租人口

中得知房内所有租户将于 2018 年 10 月 3 日被清退， 其于

2018 年 9 月 9 日去中介询问得到印证， 并于 9 月 19 日搬

出房间。 9 月 29 日其去中介处办理退房手续时， 要求中

介退还其预交的两个月租金 3500元并要求中介 30 日内退

还押金 1750 元， 但中介拒退且不予办理退租手续。 其认

为， 中介公司拒不退还房租及押金的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

其合法权益。 中介公司未出庭应诉或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法院经审理认为， 张先生与中介公司所签订的涉案房

屋租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 且未违反国家法

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双方当事人均应严格遵守履

行。 中介公司构成根本违约， 张先生要求返还押金 1750

元、 租金 3500 元及管理费 121.66 元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

和法律依据， 法院予以支持。 张先生主张违约金 3500 元，

双方合同并未约定， 法院综合考虑案情酌定违约金金额。

最终， 法院判决中介公司向张先生返还租金 3500 元、 押

金 1750元、 管理费 121.66元并支付违约金 2000元。

窗口坠落砸坏他人汽车

房主赔偿车主近万元

张女士的爱车遭遇飞来横祸， 被车位旁楼栋掉落的一扇

窗户砸坏， 车辆严重受损。 张女士很快确认了掉落窗户的房

屋， 但经过与房主刘女士多次协商沟通， 刘女士拒绝赔偿相

关损失。 无奈之下， 张女士向北京市通州区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刘女士赔偿其车辆维修费及交通费一万余元。 最后， 经

法院调解员的调解， 张女士亦放弃了要求赔偿交通费的诉讼

请求， 刘女士同意赔偿张女士全部维修费 9000余元。

法院委派人民调解员对纠纷开展调解工作。 调解员在查

阅卷宗后， 认为本案事实清楚， 张女士的各项证据充分， 具

有开展调解工作的良好基础， 遂组织双方当事人到庭调解。

调解过程中， 刘女士以张女士的车辆并非小区内车辆为由拒

绝赔偿全部维修费， 对于交通费更加不予认可。 随后调解员

让张女士出示了车辆维修项目清单、 维修费发票， 并就侵权

责任法针对建筑物发生坠落的情形下责任承担的相关规定向

刘女士进行充分的释明。 最终， 经过调解员的调解， 张女士

亦放弃了要求赔偿交通费的诉讼请求， 刘女士同意赔偿张女

士全部维修费 9000余元， 并由法院出具了民事调解书。

《侵权责任法》 规定， 建筑物、 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

其搁置物、 悬挂物发生脱落、 坠落造成他人损害， 所有人、

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 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 所有人、 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赔偿后， 有其他责任人

的， 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 本案中， 刘女士作为房屋的所

有人， 在无法证明没有过错的情况下， 应承担侵权责任。

主笔 话闲

丈夫婚内出轨， 将公司 15%股权以 1 元

价格转给第三者。 第三者辩称， 所有交情都

是“业务需要”， 原配如何才能追回股权？

丈夫转让股权给小三

周周和大成相识于微时， 相知相爱并于

2007 年步入婚姻殿堂， 婚后育有两个孩子。

然而， 曾经的幸福恩爱未能抵挡生活的考

验。 大成认识了年轻的婷婷， 并与周周在

2018年 12月 7日离婚。

不料某天， 婷婷找到周周， 告诉周周一

件让她瞠目结舌的事： 大成在 2018 年 6 月

15 日签署了一份 《股权转让协议》， 将其在

宗某公司 15%的股权以 1 元的价格转让给了

婷婷！ 周周遂将大成和婷婷起诉至法院， 要

求法院确认 《股权转让协议》 无效， 婷婷向

大成返还宗某公司 15%的股权。

婷婷辩称， 她和大成是合作伙伴关系，

而非不正当男女关系， 股权转让是正常的商

业行为， 且当时宗某公司亏损， 1 元转让股

权符合常理。 后期大成担心婷婷作为控股股

东， 可能存在损害其股东权益的行为， 双方

为此发生争议， 婷婷不堪大成的骚扰才将情

况告知周周。 大成则直接缺席了庭审……

那么， 大成和婷婷之间是正常的合作伙

伴关系， 还是不正当男女关系？ 股权协议是

否有效？ 转让是否合理？

铁证如山难狡辩

周周保存了所有的聊天记录， 她向法院

提交了其与婷婷之间的聊天记录来佐证大成

和婷婷之间的“情谊”。

根据聊天记录可以了解到， 大成与婷婷

不仅同游国外、 看演唱会、 看家具展， 甚至

还互见双方亲人， 大成还曾向婷婷承诺过会

离婚或者承诺给婷婷金钱或是承诺给孩子一

个家， 婷婷曾经怀孕后来孩子没了。

婷婷对这些事不予否认， 但辩解说是业

务需要。 周周曾要求婷婷归还大成从宗某公

司退股的款项支付至周周的账户， 婷婷表示

退股款项只有 1元， 需要按照合同规定通过

公账执行，不能直接支付给周周；对于周周指

责破坏其家庭， 婷婷表示其与周周之间除了

曾经喜欢上同一个人以外，并无伤害可言，且

很大原因在于周周不能管好自己老公。

婷婷还向法院提交了聊天记录， 该证据

显示： 婷婷主动联系周周表示大成在外与其

他女子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法院判决协议无效

法院查明， 宗某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19

日设立， 股东为婷婷和案外人龙某。 2017

年 11 月 1 日， 大成与案外人龙某、 林某签

订 《股权转让协议书》， 大成受让宗某公司

15%的股权， 认缴出资为 75 万元。 同日，

婷婷与大成、 案外人林某签订 《股权受让协

议书》， 约定婷婷持有宗某公司 75%的股权，

认缴出资金额为 375 万元， 实缴出资 80 万

元； 大成和林某持有宗某公司 25%的股权，

认缴出资金额为 125万元， 实缴出资金额为

20万元。 2017 年 11 月 7 日， 宗某公司办理

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股东由原来的婷婷、 龙

某变更为婷婷、 大成和林某。 2018 年 1 月 1

日， 大成向宗某公司支付了 5 万元。 2018

年 6 月 15 日， 林某与婷婷签订 《股权转让

协议书》， 约定林某将宗某公司 10%的股权

以 5万元转让给婷婷等。 同日， 大成与婷婷

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书》， 约定大成将宗某

公司 15%的股权以 1 元转让给婷婷。 同年 6

月 19日， 宗某公司股东变更为婷婷一人。

婚姻法规定，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所得的生产、 经营的收益归夫妻共同所有，

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

行）》 第 89条规定： “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

产享有共同的权利， 承担共同的义务， 在共

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 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

共有财产的， 一般认定无效。 但第三人善

意、 有偿取得该项财产的， 应当维护第三人

的合法权益， 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 由擅自

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

本案中， 大成所持宗某公司 15%的股权

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 属于大成、 周

周共同共有的财产。 大成将 15%的股权转让

给婷婷， 婷婷若属于善意、 有偿取得， 则转

让行为有效， 否则该转让行为在周周未予同

意或追认的情况下， 即属无效的民事行为。

此外， 婷婷辩称其与大成系普通的合作

关系， 但两人之间的短信聊天记录所涉及的

均为家人、 生活、 子女、 情感等问题， 极少

涉及合作伙伴关系， 而应属于在情感上、 生

活上具有密切联系的男女朋友关系。

综上， 婷婷、 大成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

书》， 以不合理的对价转让夫妻共同财产，

根据法律规定， 该股权转让行为应认定无

效。 《合同法》 第五十八条规定： “合同无

效或者被撤销后， 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 应

当予以返还， 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

的， 应当折价补偿。 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

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 双方都有过错的，

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院判决， 《股权转让协议书》 无效；

婷婷向大成返还宗某公司 15%的股权。

（来源： 正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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